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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西屯區市 95 市場用地 BOT 案 

公聽會會議紀錄 

壹、時間：109 年 12 月 11 日（星期五）下午 2時 

貳、地點：福安地區各里聯合活動中心 3樓大禮堂（臺中市西屯區中

工三路 199 號） 

參、主席：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王專員澤佳代 

肆、出席人員：詳簽到簿                          紀錄：李佳哲 

伍、主席致詞： 

本案市 95 市場用地現作為停車場與籃球場使用，為促進土地有

效利用，擬依據促參法規定採 BOT 方式委託民間機構新建並為營

運，藉由民間機構的創意發想與經驗，提升整體服務品質及使用

環境。遂辦理「臺中市西屯區市 95 市場用地 BOT 案」前置作業

計畫，並依據促參法第 6條之 1規定辦理公聽會，此次舉辦公聽

會目的，主要就是聽取在地居民與專家學者等的意見，期盼本案

未來能與地方互榮共利，以達政府、廠商、地方三贏之局面。 

陸、規劃單位簡報：略 

柒、與會人員意見： 

一、 福恩里陳里長： 

1.本里人口數眾多，建議開發多功能之複合商場，並至少規劃

兩層樓之停車空間。 

2.建議規劃活動中心，供里民使用。 

二、 福中里廖里長： 

1.建議規劃活動中心，供里民使用。 

2.建議本案附屬事業可作日照中心或關懷據點，以服務本里老

年人口。 

三、 地方居民綜合發言： 

1.建議不要引進大型的商業設施，以避免使社區人流複雜，亦

可選擇維持現況之使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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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議後續開發應注意周邊交通，避免當地交通因本案之開發

變為混亂。 

四、 張廖議員乃綸服務處-錢副主任 

1.建議要將在地居民的需求，反應與投資廠商，使其規劃適宜

之項目服務在地居民。 

2.關於本案之規劃，關係到在地居民的生活，未來亦須充分地

讓在地居民了解。 

3.建議加開公聽會，讓更多在地民眾充分表達意見。 

五、 專家學者-廉委員 

1.本案基地屬市場用地，未來之使用項目，須符合法律規定。 

2.建議依照當地居民之需求，規劃適合之使用項目開發，以帶

動地區的發展，並提供在地居民工作的機會。 

六、 專家學者-洪副教授 

1.本案屬市場用地，必須作為市場使用，而現在傳統市場已逐

漸式微，多朝向超級市場的型態發展。 

2.建議可引導廠商規劃一定數量之停車空間，並給予當地民眾

適當之優惠，以滿足地方的需求。 

捌、 發言意見綜合回覆： 

一、 未來本案本業之使用項目將依照土管規定進行開發；並允許

民間機構依據「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之相

關規定開發附屬事業。 

二、 本局刻正辦理本案之可行性評估，會詳細評估本案開發對於

周遭之影響，屆時將會公告於市府網站上，並會讓投標廠商充

分了解。 

三、 本公聽會主要目的為傾聽地方民意，廣納正反雙方意見，以期

讓本促參案更加完整，後續會將本次公聽會蒐集到之建議納

入本案規劃參考，議員服務處反應加開公聽會一節，本局再研

議評估。 

玖、散會：下午 3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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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公聽會簽到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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